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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　函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傳　真：(02)33437834
聯絡人：呂賴艷
電　話：(02)77367815

受文者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0年1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臺訓(三)字第100000342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（0003421A00_ATTCH1.pdf，共1個電子檔案）

主旨：函轉內政部為落實責任通報人員針對家庭暴力、性侵害犯

罪事件與兒童少年保護事件通報及緊急案件聯繫機制乙案

，務請督導所屬儘量運用網路通報，並請直接聯繫當地家

庭暴力及(暨)性侵害防治中心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內政部100年1月6日台內防字第1000007636號函辦理(如

附件)。

二、責任通報人員應運用「網路通報」或「傳真通報」方式將

案件直接通報當地主管機關，請督導所屬依下列規定辦理

：

(一)責任通報人員請將保護性案件通報至當地家庭暴力及(暨)

性侵害防治中心，並運用網路通報系統取代傳真通報方

式。

(二)責任通報人員針對緊急案件須社工人員立即評估處理者

，例如兒童少年保護及高風險家庭通報表所規定之兒少

有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等、家

庭暴力事件通報表所規定之被害人有受暴事實，經確認

無其他安全支持網絡可協助，需緊急安置或擬定其他安

全計畫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經評估需要協助之案件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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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除運用網路或傳真通報外，均須立即聯繫當地社政單

位所建置之值班窗口。

三、請將該部建置之線上通報入口網站(http://ecare.moi.gov.tw/)

連結於機關網頁，俾利一般民眾、責任通報人員使用，並

請廣為宣導。

正本：公私立大專校院、全國高級中等學校、國立國民小學、各縣市政府（含各直轄

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）

副本：內政部、本部學生軍訓處、訓育委員會
電子公文
交 換 章

100/01/17
08:35:22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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